
□记者 王川 陈颖婷

犹记以往的 “两会”， 那时各工作

间内都会有个小垃圾桶。 记者们会将吃

剩的食物、 纸质文件等一股脑丢在垃圾

桶内， 等桶满了， 再去倒掉。 虽然这样

看上去很 “省事”， 但却造成了后端环

节越来越难以处置的 “大麻烦”。

提到 “麻烦”， 最头疼的还是体量

巨大的湿垃圾。 不少人大代表将目光聚

焦到了 “湿垃圾破袋” 上。 记者至少在

三个会场中， 听到了不同代表关于湿垃

圾破袋的发言。

有代表认为湿垃圾必须破袋， 否则

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垃圾分类。

也有代表认为没有必要破袋， 建议

政府加大对可降解垃圾袋的研发力度，

降低此类垃圾袋的价格， 并进行推广。

还有代表建议， 湿

垃圾尽量粉碎后走污水

排放管道， 这样就减少

了垃圾袋的使用……

其实不管是否要

“湿垃圾破袋”， 仅仅是

思考和辩论本身就已经

是一个进步， 垃圾分类

的观念与实践必将随着

一次次探讨而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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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热议垃圾分类

每次讨论都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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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本已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为何屡屡泄露？

叶青：建议制定统一操作规范

□法治报记者 王川 陈颖婷

虽然我国刑诉法早已规定对未成年人所涉“轻罪” 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但实践中依然存在不足。 对此， 市人大代表、 华东

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认为， 应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 并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执行” 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以确保该制度的

落实贯彻， 给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体现刑事司法制度的人文关怀。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校长， 市人大

代表叶青历来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话

题， 在今年上海“两会” 上， 叶青就提

交了两份相关书面建议， 分别是“关于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执行的

若干建议” 和“关于完善民办学前机构

监管制度的建议”。

叶青表示， 我国刑诉法中明确规

定， 应该对未成年人所涉“轻罪” （被

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相关犯罪记

录予以封存， 但在社会实践中， 负责贯

彻执行的各家单位未形成统一制度， 以

致那些本应被封存的记录， 依然可以被

查到。

“两会” 期间， 记者就“如何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执行”，

对叶青代表进行了专访。

本应被封存犯罪记录却能

轻易查到

记者：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是怎么规定的， 为什么能被轻易

查到？ 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叶青： 我国 2012 年修改刑诉法增

加了一个条款， 即“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 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

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

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

外。 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

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是为

了去标签化， 让他们有个改过自新的机

会， 体现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人

文关怀。 不过这项制度在现实执行中，

还存在很多问题。

公安交警部门在临检酒驾时， 或遇

重大事件、 节假日， 公安执勤民警在地

铁站查验身份证时， 通过 PDA 执法仪

都可以轻易查到被查对象未成年时的犯

罪信息。 这说明该对象未成年时的犯罪

信息并没有得到有效封存， 且查询过程

也没有内部报批程序的限制。

同时， 本市一些公证机构在申请对

公安机关出具的“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

明”进行公证审核时，也能发现申请人在

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 一旦发现有记录

则拒绝公证， 结果造成申请人失去就业

机会。

此外， 公安派出所窗口的许多值班

民警并不清楚如何向已刑满释放的未成

年开具其未成年时犯罪信息封存后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 这说明部分公安民警对

有关国家法律及相关行政规章的学习与

理解还远远不够。

“重启”封存记录需要多个

限定条件

记者：什么人或单位，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查询或重新启封未成年人已经封

存的犯罪记录？ 对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执行有何建议？

叶青： 现行法律要求， 司法机关在

执行刑诉法上述新增条款时， 有三方面

限制： 一， 司法机关封存符合条件的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 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材料采取保密措施， 妥善

保存， 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向外界提供；

二， 在未成年人需要对外提供无犯罪记

录证明时， 司法机关应当依照规定提供

相应的证明； 三， 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

形外， 司法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

提供， 不允许其他人员查阅、 摘抄或者

复制未成年人犯罪材料。

此外， 我国 《刑法》 第一百条还明

确规定：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

入伍、 就业的时候， 应当如实向有关单

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不得隐

瞒。 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 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 免除上述

报告义务。”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征兵入伍时，申

请人也不用报告自己未成年时的轻罪刑

罚，且这些刑罚记录理应已经被封存了。

为了能让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得到更好的执行， 建议公安司法机关

要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刑法》、《刑事

诉讼法》及相关行政规章的学习与培训；

公安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就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的具体执

行程序联合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市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市人民检察院应

当适时就本市贯彻实施《刑法》、《刑事诉

讼法》 有关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制度与程

序的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或法律监督。

市人大代表叶青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王湧 摄

□法治报记者 王川 陈颖婷

昨天下午， 上海市各委办局和职

能单位在市人代会现场“摆摊” 办

公， 集中办理代表意见， 接受代表咨

询。 代表们带着最关心、 最迫切的问

题与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深入交流，

热闹的大厅俨然成为一处“民生集

市”。 在现场， 记者注意到， 市教委、

市交通委、 市住建委、 市公安局等单

位都是代表们最爱“扎堆” 的地方。

物业费分类收取

防止老旧电梯“带病上岗”

市人大代表刘正东带着有关电梯

维修的建议来到了市住建委的“摊

位” 前。 刘正东表示， 目前上海许多

高层住宅没有单独收取“电梯、 水泵

运行费”， 而是包含在物业服务费之

中， 由于利益驱动， 物业公司维护、

维修电梯、 水泵的动力不足， 导致电

梯、 水泵经常“带病运行”， 夹人、

困人、 坠落等事故不断。

刘正东认为， 电梯的维护不力、

维修不力与电梯运行费的有无、 电梯

运行费的使用管理密切相关。 他认

为， 应正确认识电梯、 水泵运行费本

身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为此， 刘正东建议继续将“电梯、

水泵运行费” 独立于物业服务费收取，

并开具专门票据， 以便业主专项监督；

同时物业公司应对于“电梯、 水泵运行

费” 单独列账， 每半年向业主或居民公

示， 报告业委会或居委会。

相关部门要严格要求物业公司专款

专用， 防止挪作他用， 防止卷款跑路，

切实将“电梯、 水泵运行费” 专门用于

电梯、 水泵的日常维护、 维修工作， 减

少或防止电梯、水泵的不必要大修，乃至

不必要的提前更新， 减轻物业维修基金

用于电梯、水泵更新改造的支出压力。

对此， 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 会与

物价部门沟通， 让物价部门在贯彻发改

委相关意见时， 探索新的物业费收取模

式。 由于该问题关系民生， 是个系统工

程， 需要住建部门和质监部门联手监

管， 确保维保单位不恶性竞争、 物业企

业履职尽心。

增加校园体育项目

让孩子们收获体育精神

射击运动是上海的传统优势项目，

上海著名射击运动员陶璐娜曾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射落奥运金牌。 如今，

作为市人大代表的陶璐娜始终关注校园

体育发展。

今年人代会上， 陶璐娜早早地来到

了市教委的“摊位”， 刚一坐下， 她就

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关于青少年体育

课的改进建议。 陶璐娜表示， 目前合适

的运动项目、 专业教师和活动场馆都十

分紧缺， 成为限制上海校园体育发展的

重要因素。

对此， 陶璐娜建议， 要在体育课里

加入体育精神、 抗挫精神的教学内容，

在课堂设置上， 增加适合上海学生的体

育项目。

“目前上海市中心学校的场地一般

都不大， 而激光枪训练则可动可静， 非

常适合场地不大的学校进行推广。 通过

射击训练， 青少年能够培养冷静、 专注

的品格， 还能提升体能， 收获乐趣。”

虽然激光射击运动已经逐步走进校

园， 并被纳入了校园运动会， 但是陶璐

娜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她建议， 要找到

更多适合上海学生的体育项目， 同时延

长体育课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要不断

增加体育课的含金量， 让孩子们不仅收

获技能， 还能收获成长。

对陶璐娜的建议， 市教委负责人表

示认同， 将探索更多适合上海青少年的

体育项目， 对体育老师提出更高要求。

侧记两
会

防止老旧电梯“带病上岗” 增加校园体育项目……

市人大代表“扎堆”咨询民生问题


